
 

嚴禁內部人不得有內線交易或市場資訊不對稱行為之獲利情事 

本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受僱人等內部人，不得有內線交易或市場資訊不對稱行為之獲

利情事；本公司重視股東知的權利，並確實遵守資訊公開之相關規定，將公司財務、業務、

內部人持股及公司治理情形，經常且即時利用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公司設置之網站提供訊息

予股東。因此，為維護股東權益，落實股東平等對待，本公司已依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第 10條訂定『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明訂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受僱人應以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及忠實義務，本誠實信用原則執行業務，並簽署保密協定。 

知悉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之董事、經理人及受僱人不得洩露所知悉之內部重大資訊予

他人，並不得向知悉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之人探詢或蒐集與個人職務不相關之公司未公開

內部重大資訊，對於非因執行業務得知本公司未公開之內部重大資訊亦不得向其他人洩

露。 

同時禁止內部人不得利用市場上未公開資訊買賣有價證券，本公司依據『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修訂『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明定公司內部人於獲悉公司財務報告或相關

業績內容之日起，包括(但不限於)董事不得於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前三十日，和每季財務報

告公告前十五日之封閉期間交易其持有本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

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且若上述內容消息，對本公司已發行之前述有價證券價格，

有重大影響時，公司內部人仍不得違反證券交易法 157-1 條之消息沉澱期間規定，即在該消

息明確後，須符合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對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有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之行為。 

 

 113年度對於落實該規定之宣導教育執行情形如下： 

日期 宣導場合 參加人數 時數 教育內容 

113/10/17 主管會議 10 3 1. 本公司董事、經理人等內部人或受僱人

等，不得有短線交易、內線交易或市場

資訊不對稱行為之獲利情事。 

2. 短線交易及內線交易之法源、違反行為

定義、立法目的、內部人定義（範圍）、

買賣時間、有無利用內線消息、有價證

券範圍及法律責任之介紹。 

113/11/07 董事會 11 1 

113/11/14 KPI會議 30 1 

113/10/01 

~ 
113/12/17 

定期通識課程 419 1 

 課程結束後將課程簡報置於教育訓練系統，提供給當日未出席者參考。 

 

 內部人不得於財務報告公告之封閉期間交易其持有本公司已發行有價證券之執行情況： 

財務報告期別 
董事會議 

暨公告日期 
封閉期間 備註 

112 年度財務報告 113/03/14 113/02/13～113/03/14 公司內部人仍不得

違反證券交易法

157-1 條之消息沉澱

期間規定。 

113 年第一季財務報告 113/05/08 113/04/23～113/05/08 

113 年第二季財務報告 113/08/06 113/07/22～113/08/06 

113 年第三季財務報告 113/11/07 113/10/23～113/11/07 



 

 

財務報告期別 預計公告日期 預計封閉期間 備註 

113 年度財務報告 114/03/07 114/02/05～114/03/07 公司內部人仍不得

違反證券交易法

157-1 條之消息沉

澱期間規定。 

114 年第一季財務報告 114/05/07 114/04/22～114/05/07 

114 年第二季財務報告 114/08/07 114/07/23～114/08/07 

114 年第三季財務報告 114/11/07 114/10/23～114/11/07 

 


